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4月29日表决通过新修
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新修订的法
律将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
室副主任杜涛认为，此次修订建立
健全了与海上运输新形势相适应
的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对于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升国家形象都具有重大意义。

修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共
十章一百二十二条，新增8项法律
制度， 充实完善6项法律制度。主
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优化海
上交通条件，提高安全保障水平；
二是强化船舶、船员管理，规范海
上交通行为； 三是严控行政许可
事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四是完

善海上搜救机制， 健全事故调查处
理制度。此外，此次修订对各类违法
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强化
责任追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船舶
的疫情防控问题引发各方关注。修
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明确： 发现
在船人员患有或者疑似患有严重威
胁他人健康的传染病的， 船长应当
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在职责
范围内对相关人员采取必要的隔离
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此外， 修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
法， 进一步强化船员在船工作权益
保障，新增海事劳工证书许可、船员
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制
度， 首次将船员权益保障写入国内
法律，更为有效地维护船员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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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4月29日表决通过反
食品浪费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防止食品浪费从此有法可依！其
中要点包括： 公务活动用餐不得
超过规定标准； 可奖励“光盘行
动”消费者；点餐浪费可收厨余垃
圾处理费； 商家诱导误导消费者
超量点餐，最高罚1万；食品生产
经营者严重浪费， 最高罚5万；制
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视频节目，
最高罚10万。（4月29日 新华社）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既是我
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在
要求， 也是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迫切需要， 更是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以立
法的方式， 把制止食品浪费行为
纳入法治化轨道， 切实推进反食
品浪费工作， 有利于引导公众树
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 在全社
会营造节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曾经触目惊心的公款吃喝及
浪费， 以及每年的消费者超量点
餐造成的浪费，这些都与“厉行节
约、爱惜粮食”的社会基本公德相
去甚远。中国传统历来推崇“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唯艰”，惜食、惜物是一种朴
素又健康的生活理念， 更是对资
源的敬畏心。 如果食品浪费需要
立法来反对， 我们首先就需要反

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问
题。如今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
浪费起来确实也有了“底气”，但浪
费与生活水平是不能成正比的，
这种看似属于“个人私域的自由”
问题， 实际上它是属于公共道德
问题，更属于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拿公务活动中的用餐浪费来
说，公职人员的“公仆”身份恰恰在
铺张浪费中受到整个社会的怀疑，
也给整个社会起了个十分不好的
示范作用。另外，尽管我国粮食生
产连年丰收，但粮食危机意识却不
能弃。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
来的影响已经敲响了警钟，联合国
研究报告指出，疫情可能导致全球

饥饿人数大幅增加，世界濒临至少50
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反粮食浪费显得尤为重要。

曾经的“光盘行动”倡议在短时
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倡议不具
强制力，因此没有自觉意识的人依然
是我行我素，餐馆里的浪费现象还是
随处可见。同时一些经营者设置“最
低消费”，以及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而一些单位食堂由于价格低廉，导致
职工不珍惜粮食，每天都产生大量厨
余垃圾， 浪费现象无法得到真正遏
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通过立法
形式来形成监管长效机制就极为必
要。细读反食品浪费法，主要针对的
还是公务行为和商业机构，一方面为

了遏止公款吃喝浪费；另一方面则为
了规范商家经营行为，同时，“奖励光
盘行动”消费者又体现了激发民众培
养节约美德的积极性，而“点餐浪费
可收厨余垃圾处理费”这一规定也显
得十分克制，法律奖罚有当，并充分
尊重公民的权利。

反食品浪费法已经通过，这意味
着反食品浪费不再只是喊口号或柔
性的倡议，这也需要公职部门、商业
机构、消费者个人引起重视，以后不
仅个人浪费行为与收费价格挂钩，违
规的商业机构还可能遭受重罚。在反
对食物浪费的现实背景下，也希望每
个人都形成自觉， 培养节约美德，珍
惜每一粒粮食。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反食品浪费，要法律，更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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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反食品浪费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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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4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乡村振兴促进法、反食品浪费法、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
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8部法律
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决定，决定任命黄明为应急管理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77、78、79、80、81、82、83号主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
定的决定等。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历经二次审议，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4月29日表决通过了反食品
浪费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从29日起，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不再仅仅是倡导
和号召，已经成为生效的法律
条文。

反食品浪费法共32条。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 公务

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 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 节俭安排用餐数
量、 形式， 不得超过规定的标
准。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参
与“光盘行动”的消费者给予奖

励； 也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
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
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违反本法规定， 餐饮服务
经营者诱导、 误导消费者超量
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 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食品生
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
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 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广播电台、电
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
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
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
音视频信息的， 由广播电视、网
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
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
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修改教育法的决定将于
2021年4月30日起施行。

教育， 是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过程。 修改后的教育法
提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
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
合，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完善冒名顶替入学的法律
责任， 是此次教育法修改的重
点之一。根据新修改的教育法，

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
取得的入学资格的， 由教育行
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责令撤销入学资格， 并责令停
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二年
以上五年以下； 已取得学位证
书、 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
书的， 由颁发机构撤销相关证
书；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
给予开除处分； 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他人
串通， 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份，
顶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由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
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
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
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已
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予处
分；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修改重点：完善冒名顶替入学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诱导浪费的，最高可罚万元反食品浪费法

首次将船员权益保障写入国内法律

海上交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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